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佛慈制药，证券

代码：002644）连续 2个交易日内（2025年 7月 29日、7月 3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不存在需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形。公司拟定于2025年8月27日披露《2025
年半年度报告》，目前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具体经营情况和财

务数据届时请以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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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5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东华工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项目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783,647,091.70
289,745,305.87
287,069,081.23
240,233,525.49
232,334,810.49

0.3395
5.37%

本报告期末

16,727,370,408.27
4,492,951,554.58
708,013,872.00

6.35

上年同期

4,377,131,366.47
244,269,852.05
243,175,175.11
209,563,522.56
176,709,879.89

0.2970
5.09%

本报告期初

16,100,437,077.47
4,352,726,799.70
708,040,122.00

6.17

增减变动幅度（％）

9.29
18.62
18.05
14.64
31.48
14.31
0.28

增减变动幅度（％）

3.89
3.22
0.00
2.92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分

别以本报告期期末、本报告期期初的普通股总额为基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78,364.71万元，同比增长9.29%；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023.35万元，同比增长14.64%。

（一）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生产经营工作，在建总

承包项目进展正常，按合同履约进度确认的收入同比有所增加。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营业收入总体

增长；二是公司深化工程项目精细化管理，全面推行项目责任成本管控，项目整体毛利率

同比有所增长。

三、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本公司无业绩泄露和股价异动情况。

四、其他说明

本公司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董事会关于业绩快报情况的说明；

3.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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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
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等规定，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东华科

技”）现公告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具体如下：

一、关于生产经营整体情况

项目
类型

设计技术性服
务

工程
总承包

合计

第二季度
新签约订单

数量(个)
46

8
54

金额(万元)
17,782.45

571,714.25
589,496.70

第二季度
中标未签约订单

数量(个)

0

1
1

金额(万元)
0

43,895.06
43,895.06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
已签约未完工订单

数量(个)

761

184
945

金额(万元)
174,569.17

4,959,298.43
5,133,867.60

备注

即咨询、设
计项目

含 EPC + 0
等

二、关于重大项目执行情况

1.刚果(布)蒙哥1200kt/a钾肥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3年7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工程建

设总承包工作，履行期限约为36个月。本合同价格分为固定部分和非固定部分，其中固

定部分价格为497,391,000美元，非固定部分价格为24,462,000美元，上述款项由业主根

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目前，该项目已处于停工状态，同时鉴于该项目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且该项目建

设规模、产品方案及建设条件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总承包合同履行具有不确定性，项目

结算和回款存在一定风险。本公司对该项目计提的减值准备余额为24,377.11万元人民

币。同时，一方面稳妥处置该项目的已采购设备合同，另一方面密切关注项目进展情况，

加大与相关方的沟通力度，以期推动项目的重组、重启。

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20,813.83万元人民币，累计收款折合人

民币13,494.69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13,975.93万元人民币。

2.瓮安东华星景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瓮安县草塘“十二塘”景观工程（一期）项目

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7年5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EPC）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

的景观设计、设备材料采购、建筑安装施工、业主人员培训，以及协助完成项目验收的技

术指导、支持和服务等工作，建设工期约为19个月，合同金额为87,449.17万元人民币（暂

估价）。

目前正在进行最终结算。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74,835.03万

元，累计收款 64,651.69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73,495.90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

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3.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100万吨/年合成气制乙二醇一期工程60万吨/年乙二醇

项目空分装置、锅炉装置、脱盐水及污水处理装置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7年12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界区

内土建、给排水、设备、管道、仪表与自控、电气等为完成本合同装置建设并实现中间交接

的全部工作，在联动试车和投料试车中为业主提供指导与支持服务；建设工期约为26个

月，合同金额为108,448.57万元人民币（暂定价）。

目前正在进行最终结算。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106,431.48万

元，累计收款106,374.72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98,382.28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

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4.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综合尾气制 30万吨/年乙二醇联产LNG项目

PC（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及PMC项目管理合同

本合同于2019年4月签订，为总承包及PMC项目管理合同。本公司作为承包人，负

责本合同项目部分装置的设备材料采购、建筑安装施工、投料试车直至项目机械竣工的

全部工作；同时，本公司作为管理商，负责本合同项目中剩余部分装置或主项（即本公司

PC总承包范围内的除外）在建设过程中的项目管理工作。总承包合同总价款为178,900
万元人民币（含税），建设工期约为16个月；PMC合同总价为2,500万元（含税），服务时间

约为20个月。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25年6月30日，

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194,308.68 万元，累计收款 202,535.59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

192,712.10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

风险。

5.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煤炭分质利用制化工新材料示范项目一期 180
万吨/年乙二醇工程项目草酸二甲酯装置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20年5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作为承包人，负责本合同项

目的工程采购、施工以及技术服务等工作；本合同总价款为243,630.46万元人民币，建设

工期约为15个月。根据工程总承包合同的相关约定，2020年10月补充签订了关于设备

采购的系列协议，签订后的合同总价款为329,100.76万元。

目前正在进行最终结算。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282,873.83
万元，累计收款296,408.47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277,740.76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

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6.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煤炭分质利用制化工新材料示范项目一期 180
万吨/年乙二醇工程项目乙二醇装置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20年5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作为承包人，负责本合同项

目的工程采购、施工以及技术服务等工作；本合同总价款为138,218.90万元人民币，建设

工期约为15个月。根据工程总承包合同的相关约定，2020年10月补充签订了关于设备

采购的系列协议，签订后的合同总价款为169,512.99万元。

目前正在进行最终结算。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138,532.27
万元，累计收款153,663.67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144,578.03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

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7.西藏扎布耶盐湖绿色综合开发利用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运营（O）合同

本合同于 2021年 9月签订，合计总价为 319,237.5074万元人民币，分为工程总承包

合同、运营合同。其中：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本公司负责该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直至

完成工厂机械竣工并具备投产条件，合同价格为212,381.1587万元，建设计划工期为669
日历天。运营合同约定本公司负责自该项目具备投产条件后三年运营期内的日常生产

运行、安全管理等工作，同时保证在三年期的运营中通过考核验收，运营费为 106,
856.3487万元，运营期为三年。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25年6月30日，

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170,542.00万元，累计收款191,501.14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172,
108.76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

险。

8.新疆曙光绿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BDO联产12万吨PBAT项目EPC工

程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21年7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作为承包人，负责本合同项

目工厂界区内的设计、采购、施工至机械竣工等工作；总承包合同总价款为289,011.97万

元人民币，建设工期为26个月。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25年6月30日，

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231,037.32万元，累计收款 230,263.50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

202,059.63 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

风险。

9.安徽碳鑫科技有限公司甲醇综合利用项目除去乙醇联合装置以外的工程EPC总

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22年2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作为承包人，负责本合同项

目的工程设计、采购、施工以及单机试车、机械完工直至装置中间交接前的全部工作等；

总承包合同总价款为169,818.9959万元人民币，建设工期（至装置中间交接）为20个月。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25年6月30日，

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140,375.49万元，累计收款 142,397.43 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

137,954.05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

风险。

10.新疆中昆新材料有限公司2×60万吨/年天然气制乙二醇项目（一期）建设工程总

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22年6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作为承包人，负责本合同项

目界区内的工程设计、部分设备材料采购、施工以及机械竣工后至最终性能考核、合同装

置竣工验收的技术服务等工作；总承包合同总价款为 290,100.00万元人民币（含工期奖

励900万元），建设工期（至装置开车产出乙二醇产品）为19个月。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25年6月30日，

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253,084.77万元，累计收款 280,359.57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

242,263.55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

风险。

11.南非尼安扎公司8万吨/年硫酸法钛白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23年10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作为承包人，负责本合同项

目硫酸、钛白、公用工程等装置的详细工程设计、设备材料采购、建筑安装施工、投料试

车、性能考核直至项目质保期的全部工作；总承包合同总价款约4.91亿美元（按合同签署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人民币约35.25亿）；建设工期为36个月，宽限期6个月，性能考

核期为12个月。

本合同项目业主正在推进项目融资的最终落地，筹备启动现场桩基工程。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该项目已收到首批设计款折合人民币 710.27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

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12.玻利维亚 IBQ基础化工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24年9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作为承包人，负责本合同项

目硫酸、盐酸和氢氧化钠、氢氧化钙、碳酸钠等四个工厂、园区基础设施和公用工程的详

细工程设计、设备材料采购、建筑安装施工、投料试车、性能考核、试运行直至项目质保期

的全部工作；总承包合同总价款约25.57亿玻币（按合同签署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人

民币约26.3亿）；建设工期为46个月，性能考核期为12个月。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25年6月30日，

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1,276.33万元，累计收款4.15亿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

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13.伊拉克AL-Shemal 2x350MW热电厂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24年11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作为对外联合体牵头方，对

外牵头负责本合同项目两套350MW热电机组、基础设施和公用工程的详细工程设计、设

备材料采购、建筑安装施工、投料试车、性能考核、试运行直至项目质保期的全部工作。

本合同以美元计价，合同总金额为7.3953亿美元（按合同签署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

人民币约53.18亿）；建设工期为36个月，质保期为12个月。

本合同项目业主正在落实项目融资工作，已召开项目融资对接会。

三、其他情况说明

1.以上签约主体为本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重大项目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而确定。

2．以上重大合同具体签约情况可查询本公司发布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

日常重大经营合同公告。

3．鉴于以上有关数据存在阶段性，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数据与最终披露的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同时，由于受客户情况变化、财务核算方法等因素的影响，上述项目未来确

认的营业收入与合同金额并不完全一致，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滕用雄先生的通

知，获悉其质押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办理了延期购回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滕
用
雄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质押延期数
量（万股）

2,067.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25.7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72%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如是，
注 明 限
售 类

型）

否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3 年 9
月25日

原 质 押 到
期日

2025 年 9
月24日

延 期 后 质
押到期日

2026 年 3
月24日

质权人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质押用途

个人资金
需求

本次质押延期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滕用雄

持股数量
（万股）

8,016.00

持 股 比
例

14.42%

本 次 延 期
购 回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万股）

2,067.00

本 次 延 期
购 回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万股）

2,067.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5.7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72%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万股）

0.0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0.0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股）

0.0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滕用伟

滕用庄

滕用严

合计

3,402.67
5,282.83
4,250.00

20,951.50

6.12%
9.51%
7.65%

37.70%

0
662.91
420.00

3,149.91

0
662.91
420.00

3,149.91

0%
12.55%
9.88%

15.03%

0%
1.19%
0.76%
5.6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上表中的限售和冻结股份均为高管锁定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延期非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有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投资收益及投资项目变现。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形。
4、滕用雄先生本次股份质押延期事项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包括但不限于购销

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或控制权稳
定、三会运作、日常管理）等均不产生影响。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
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确认书。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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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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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东南

网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浩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浩天物业”）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本次可转债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可转债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东南集团

浩天物业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是

-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万张）

100

52.5

152.5

占其所持可
转 债 比 例

（%）

44.44%

100%

-

占公司可转
债余额比例

（%）

5.00%

2.63%

7.63%

质押起始日

2024年2月1日

2024年2月1日

-

质押解除日

2025年7月29日

2025年7月29日

-

质权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萧山

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萧山

分行

-
注：“占公司可转债余额比例”以2025年7月18日收盘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债券持有人名册计算所得。
2、股东可转债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可转债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东南集团

浩天物业

合计

持有可转债数量
（万张）

225
52.5
277.5

占公司可转债
余额比例（%）

11.25%
2.63%
13.88%

本次解除质押前
质押可转债数量
（万张）

225
52.5
277.5

本次解除质押后
质押可转债数量
（万张）

125
0

125

剩余质押可转债占
其所持可转债比例
（%）

55.56%
0%

45.05%

剩余质押可转债
占公司可转债余
额比例（%）

6.25%
0%

6.25%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可转债质押不存在通过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本次可转债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

内，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

2、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可转债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部分解除质押登

记）》、《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2025-058

债券代码：127103 债券简称：东南转债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7日（星期四）19:00-20:15。
● 网络直播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上证路演中心网络直播。

●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7月 31日（星期四）起至 2025年 8月 6日（星期三）16:00前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
CallQa）或通过公司邮箱 zqswb@chinamobile.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2025年8月7日披露公司2025年半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

司计划于2025年8月7日19:00-20:15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现场交流和网络直播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规则允许的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7日（星期四）19:00-20:15。
（二）网络直播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上证路演中心网络直播。

三、参加人员

公司执行董事兼董事长杨杰先生，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何飚先生，执行董事王利

民先生，执行董事兼财务总监李荣华先生，副总经理张冬先生，副总经理陈怀达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可能会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8月7日（星期四）19:00-20:15，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

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7月 31日（星期四）起至 2025年 8月 6日（星期三）16:00前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
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qswb@chinamobile.com向公司提

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电话：010-5399 2600
邮箱：zqswb@chinamobil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股票代码：600941 股票简称：中国移动 公告编号：2025-020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5
年7月1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30日完成通讯表决并形成会议

决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3人，实际表决董事13人。

本次会议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法律、法规、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增补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会议同意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关于选举朱永先生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与董事任职相关的备案等事项。本议案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朱永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在董事会审议前，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二）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会议同意在选举朱

永先生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的前提下，选举朱永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朱永先生担任非执行董事之日

起至第三届董事会的任期结束之日止。

（三）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

1、同意在选举朱永先生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的前提

下，增补朱永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自股

东大会选举朱永先生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之日起生效，任期均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结束之日止。

2、同意自朱永先生担任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之日起，杨栋先生不再担任

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

3、同意自朱永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之日起，华淑蕊女士不再担任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增补华淑蕊女士为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至第三

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附件：

朱永先生简历

朱永先生，1969年6月生，现作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派出董事，担任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董事。

朱永先生曾任审计署金融审计司副处长，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审计部总经理、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党委组织部部长，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监

察审计部处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办公室/内审部高级副经理、高级经理、

监事会工作组组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派驻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监事、派驻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朱永先生自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具有高级审计师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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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博股份”或“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了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并于2025年5月9日召开了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支持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同意公司为宁波

广博进出口有限公司在内的五家子公司在银行授信额度内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7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3.2亿元，为资产负债率

高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3.8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2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签订了《保证合

同》，为子公司宁波广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与交通银行在2025年7
月28日至2028年7月28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该合同担保的主

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广博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1年6月28日

住所：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车何村

法定代表人：吴军杰

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本册、相册及其他文具业务的海外销售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进出口公司100%股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审计，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进出口公司总资产 52,649.71 万元，负债总额 49,
035.7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7,918.50万元，净资产3,614.01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9,876.71万元，利润总额-850.62万元，净利润-656.01万元。

截至2025年3月31日，进出口公司总资产58,534.85万元，负债总额54,411.74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53,650.71万元，净资产4,123.11万元。2025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3,568.58
万元，利润总额684.89万元，净利润509.1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广博进出口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保证人：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宁波广博进出口有限公司

1、被保证的主债权

（1）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主债权，包括债权人根据主合同向债务

人发放的各类贷款、透支款、贴现款和/或各类贸易融资款，和/或者，债权人因已开立银行承

兑汇票、信用证或担保函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以及债权人因其他银行

授信业务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

（2）任一笔主债权本金的币种、金额、利率和债务履行期限等具体内容由债权人和债务

人双方在主合同（包括额度使用申请书等文件）中具体约定。

2、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

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

实现债权的费用。

4、保证期间：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5、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人民币15,000万元。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所有担保均为对下属全资子公司或孙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无

任何其他对外担保。截至2025年7月30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3,457.79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89%，担保债务无逾期情况。

六、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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